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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相较于大户主导型合作社的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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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接下来我们将奔赴新征程，继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通过对

烟台市部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芜湖市一些大户主导型合作社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前者在近年能快速兴起

和推广的优势所在。研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农民增收，利益分配、村民主体性、农村产业发展、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所发挥的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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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20, China will fully lift itself out of poverty. Next, we will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me Party 
branch led cooperatives in Yantai and some large-scale leading cooperatives in Wuh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former in its rapid rise and promotion in recent years. Study party branch leaders Cooperativ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nterest distribution, villagers' subjectivity,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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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 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在政策推动和农民自主探索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

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迅猛无序的发展也产生了诸

多问题。很多合作社只是名义上挂着牌子，合作社

被大户控制的问题尤为显著，普通小农户在生产决

策和利润分配上鲜有话语权。在近十几年的发展中，

大户主导型合作社成为了合作社的最主要的类型，

这类合作社主要由一家或几家有一定资本或各种资

源的大户主导成立，然后逐渐吸纳周边普通农户加

入，合作社内成员地位不平等，利益分配也必然偏

颇。所以单纯发展大户主导型合作社，可能会促进

部分农民富裕，但是并不能增益多数农民。故而我

们也在探索，农村要走什么样的路，施行何种发展

模式才能给最广大农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才能

通向共同富裕。2017 年，山东省由烟台市市委组织

部牵头，先选取部分村进行试点，然后吸取经验再

推广到全市。经过四年的发展，全市已经有 3000 多

个党领办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村占全市村庄的 47%，

而且给农民和集体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实践成功的

烟台经验已经逐渐被全国各地借鉴学习，本文将对

比大户主导型合作社来分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具

体优势，探究其给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起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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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从 2007 年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户主导型

合作社成为了最普遍的合作社类型，不少专家学者

一直在对其调查研究，对其的看法也褒贬不一[1]。

一些学者认为大户主导型合作社的发展现状目前尚

有一定合理性，而且认为政府政策的导向、社员的

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是影响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重

要因素。吕德文[2]在其文章中表示合作社的股份大

部分归负责人及其亲友持有，合作社的利益几乎与

普通村民和村集体无关。而关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因为其 2017 年才正式提出和施行，所以尚处于较前

沿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以烟台市为主要研究地点。

多数学者对党领办合作社都是持积极态度，例如陈

义媛[3]在文章里指出烟台市党领办合作社并没有采

取直接分红的方式去帮助小农户增收，而以“让利”

的方式促进普通农民更长远的发展。高海[4]认为除

了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路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对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社的融合发展不

失为一种有效措施。张心亮[5]也指出党组织通过领

办合作社，可以增强组织号召力、引领力，提升民

众对党的向心力，保证合作社的集体主义属性，实

现集体和个人的双增收。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包乌兰托亚和

李中华[6]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调查，发现其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面临着思想认知不统一、利益联结

机制不完善、内生动力机制不足等问题。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带动了产业发展、推动了基层治理和环境

整治，更对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

意义，也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样

板。下文将具体阐述其相比于大户主导合作社的优

势。 
3 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优势 
3.1 有利于发挥集体力量，帮助农民创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点之一便是能利用更多

资金，承担更多风险，做到一些个户单独做不到的

事，获取的利益是大家共有的。例如，[7]烟台苹果

是三十多年前引种，早已该更新果树品种，但普通

小农户资金有限，土地也较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后，通过休耕轮作，可以使果树分批更新。而大户

主导合作社则是趁机流转小户的土地，虽然方便了

大户赚钱，却不能顾及多数人的利益。在调研中，

我们了解到湾沚区兰馨油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许斌飞于 2014 年开始承包三亩地自己种植油桃，

2015 年开始小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成立合作社。主要

种植的水果有桃、梨、李子、葡萄和蓝莓。合作社

目前共流转 2000 多亩土地，小户平均一户 3-4 亩土

地，大户平均一户 70-80 亩土地，所以合作社的经

营决策权归大户们，耕地流转出的农民可以给大户

打零工，获得劳动报酬。经研究发现，打农工的农

民和地少的小户每年的收益并没有较多改善，而党

领办的合作社，则可以帮助多数农民提高收入。 
3.2 有利于发展乡土关工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其实如果单纯就农业生产而言，整个农业产值

每年能提高的空间不大，要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除了分配更加公平，还必须把“蛋糕”做大。一个

农产品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是很低的，更多的利

润存在于工业和销售环节。在前文我已经提及了，

大户主导型合作社的主要受益被大户占有了，即使

这类合作社可以花费大量资金建设工厂，延长产业

链进行产品加工，但其获取的增加的利润与多数农

民并无关系。大户通过创办工厂企业，只是摇身一

变成了企业主，不过是工厂建在了离农村更近的地

方罢了。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土地和资金统筹、

在产业升级和融合发展方面则更具优势。合作社使

得土地集约，有利于改善土壤播种、水利灌溉等农

业条件，集中各种资源可以延长产业链，从总体上

增加土地和劳动带来的效益。党领办合作社，改变

了村集体不管不问，群众单打独斗的现状和经营模

式，由村党支部重新优化配置资源，帮助农民参与

进整个产业链的收益中。村集体和合作社联合发展，

便拥有更大能力实现农村产业升级，进而做到“工

业反哺农业”，做大整个农村的“蛋糕”，使更多

农民富裕起来。 
3.3 利益分配更加公平，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党领办合作社和大户主导合作社相比，在社员

的利益分配上也有较大不同。例如在芜湖市湾沚区

调研的兴杨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其负责人杨奇

波在2012年成立芜湖县兴杨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创办时共有五人，均为杨奇波亲属。合作社

内部具有自动化优势，工人不需要带资入股，合作

社工人每天按照劳动时间发工资，雇工基础工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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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0 元每天。每年年底若盈利，合作社每年盈利

的 5%拿出来分红给社员。不难看出，合作社的绝对

权力是属于社长的，合作社的收益大部分归负责人

所有，而所谓社员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人，通

过劳动获取一定报酬。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干多

少活，给多少钱，但是这种合作社和资本家的工厂

又有什么区别呢？而烟台党领办合作社则截然不同，

首先其土地流转的价格便远高于市场上的流转价格，

部分村甚至高达每亩 4000 元，多数情况下，一亩地

的最高纯收入也很难超过这个数额。而且合作社还

建立了完善的利益分配方案，这些分配机制的规定

在最大限度地确保更多利益向群众倾斜，保障利益

分配更加公平，这也是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要求。 
4 在发挥村民主体性、强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

治理方面的优势 
4.1 有利于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 
一个合作社是由许多农户组成，每个人都应该

在其中发挥作用。大户主导的合作社，其经营权、

决策权以及收益权等都基本上被大户掌握，小农户

成其附属，要么以土地入社，要么以劳动入社，在

合作社中被边缘化，合作社的好坏与自己并没有多

大关系，大家自然也不愿尽心尽力。而党领办合作

社则有利于保障农民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主体性。

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更便于统筹城乡和工商

各种要素，吸纳分散的农民。在大户主导的合作社

中，各户都只顾及自己利益，不愿为别人多做任何，

而党领办合作社是属于大家的，是为了共同目标而

劳动的，各户的主人翁感也就更强。而且广大农民

作为合作社的主人，合作社的利益与自己相关，农

民们感觉能更加融入整个村社的发展，劳动也好、

经营管理也好，必然也更加能发挥其能动性和主体

性。 
4.2 有利于强大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 
农村集体经济关乎着党组织、村集体与村民等

多个主体的利益关系，对于村乡村治理有着重要意

义。大户主导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村分化的结果，大

户通过对小农户生产的控制和整合来积累资本，普

通小农处于边缘地位，这样发展下去，只会扩大两

者之间的差距，加剧分化。大户逐渐成为有钱的老

板，小农户则失去对农村的期望，失去对农村的家

乡归属感，那时更何谈乡村治理。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则发挥了村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力量，村集体入

股合作社并且拥有经营和决策权，即可以增加集体

收入，也提升了集体的影响力。村集体有了钱，就

可以建广场、办晚会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让农

民精神上也更加富裕。党领办合作社培养了有经济

智慧、有管理能力的新时代干部，而且越来越美丽

的农村也吸引了更多在外工作的人才返乡创业，农

村有了人，就有了生命力。而且加强了基层党组织

建设，更多村民愿意参与到集体发展和乡村建设中

来。乡村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科教文卫等方方

面面，便有了作为主人翁的农民和我们基层党员干

部来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发展。 
5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必须要振兴。”乡村振兴之道路究竟如何走，

共同富裕之梦要怎样实现？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

有绝对的方案措施，但是烟台经验即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和借鉴。从 2007 年开始，中

国大地上发展了各式各样的合作社，为何如今众多

地区主动去学习烟台经验，截止 2021 年初，自发去

烟台学习的已经有 1.5 万多人次，而且还在增加。只

因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功带领了农民发家致富，

推进了乡村建设和振兴。通过将烟台部分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村和芜湖一些大户主导型合作社进行对比

分析，我们很明显便可看出前者的众多优势。在提

高农民收入方面，有利于发挥集体力量，帮助农民

创收；在利益分配方面更加公平，有利于促进共同

富裕；对于农民的主人翁能动作用，可以发挥广大

农民的主体性；在农村产业发展上，有利于推动乡

村工农业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是能做

大做强集体经济，消减农村分化，推进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正是因为有这诸多的优势，将有越

来越多农民群众走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振兴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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